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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4-084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9月1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

月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并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7名，会议由

董事长李春第先生主持，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签署协议收购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构成管理层收购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8月30日，公司董事长李春第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朱逢学先生

签署了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控股”）的股

权转让协议。同日，朱逢学先生与李玉池先生签署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之

终止协议》。本次转让完成后，李春第先生将通过中曼控股控制公司17.77%的表

决权股份，朱逢学先生控制的公司表决权股权比例为7.21%，李玉池先生控制的

公司表决权股份比例为0。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朱逢学先生、李玉池先生变更为

李春第先生，构成管理层收购。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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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工或者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拟通过对上市公司收购的

方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构成管理层收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董事

长李春第先生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 

关联董事李春第、李世光回避表决，经与会其他董事审议：本次收购是建立

在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董事

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达到1/2，且公司已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

具评估报告，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管理层收购事项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董事会同意本次管理层收购事项。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评估报告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变化构成管理层收购涉及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曼石油天

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收购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

告书>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春第、李世光回避表决，经与会其他董事审议：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朱逢学先生、李玉池先生变更为

公司董事长李春第先生，本次收购构成管理层收购，公司董事会已制定《董事会

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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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86）。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5 日 

 


